
 

 

 

20  气瓶制造许可条件 

 

1.基本条件 

1.1 人员 

1.1.1 技术负责人 

制造单位应当配备 1 名技术负责人，具有许可产品制造或者检验工作经历、本科

学历和工程师职称。 

1.1.2 质量保证体系人员 

制造单位应当根据产品制造过程的需要，配备并且任命质量保证工程师及设计、

材料、工艺、焊接、热处理、无损检测、理化检验、检验与试验，以及气瓶的旋

压收底及收口、纤维缠绕气瓶的缠绕及固化、非金属内胆成形、内装填料气瓶的

填料充填及固化、低温绝热气瓶的绝热材料包扎和抽真空等其他过程的质量控制

系统责任人员(注表 1)，其职称和资格应当不低于表 1 的要求。 

质量保证体系人员任职条件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质量保证工程师，具有气瓶制造、质量管理或者检验工作经历和理工类专业教

育背景； 

(2)焊接及热处理质量控制系统责任人员，具有焊接及热处理工作经历和焊接、金

属材料以及相关机械类专业教育背景； 

(3)检验与试验质量控制系统责任人员，具有气瓶产品检验工作经历和机械、焊接、

材料、无损检测等相关专业教育背景； 

(4)其他质量控制系统责任人员，具有所负责工作的经历和机械类或者相关专业



 

 

教育背景； 

(5)质量保证体系责任人员，应当熟悉任职岗位的工作任务和要求，通过岗位培训，

能够履行岗位职责。 

表 1 质量保证体系人员职称和资格 

 

注 1：产品制造过程中无焊接、热处理、无损检测等过程的，不需要配备相应的

质量控制系统责任人员。 

1.1.3 技术人员 

制造单位应当配备许可产品制造所需要的技术人员，其数量应当不低于表 2 的要

求。 

表 2 技术人员数量 

 

注 2：机械相关专业，包括过程装备制造与控制 (化工机械)、机械设计与制造、



 

 

机电一体化等；焊接相关专业，包括焊接、金属材料等。 

1.1.4 焊工 

(1)焊接结构气瓶的制造单位应当配备许可产品制造所需要的持证焊工，焊工持

证项目应当满足许可产品制造所需要的焊接方法、金属材料种类和位置等条件要

求； 

(2)制造单位焊工人数应当与生产能力相匹配，并且不少于 8 人。 

1.1.5 无损检测人员 

制造单位无损检测质量控制系统责任人员持证项目，无损检测人员持证项目和数

量应当不低于表 3 的要求。 

表 3   无损检测人员持证项目和数量 (注 3) 

 

注 3：一人具有多个持证项目时，可按不同项目分别累计；无损检测质量控制系

统责任人员计入无损检测人员数量中；许可子项目的相关产品标准中没有相关无

损检测方法要求时，可以不配备相应持证项目的无损检测人员。 

1.1.6 检验与试验人员 

制造单位应当根据许可产品制造过程检验和批量检验与试验的要求，配备满足产

品所需要的检验与试验人员。 

1.2 工作场所 



 

 

制造单位许可产品制造所需要的工作场所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1)具有许可产品制造各工序所需要的生产场地，瓶体的冲压成形 (包括金属坯料

冲拔和板材深拉伸成形 )、管制瓶的旋压收底及收口、焊接、热处理、无损检测、

纤维缠绕气瓶的缠绕和固化以及非金属内胆成形、填料的充填、低温绝热气瓶的

脱脂清洗、绝热材料包扎及抽真空等工序在生产场地内完成； 

(2)各制造工序在生产场地内按照生产流程合理布置； 

(3)承压部件焊接工序在室内进行；应当对气瓶上的所有焊缝 (包括非承压焊缝)

进行焊接工艺评定，评定方法按照 GB/T 33209 焊焊接气瓶焊接工艺评定执行行；

焊接工艺评定应当在本单位生产线的设备上进行，由本单位操作技能熟练的焊工

焊接试件(或者试样瓶)； 

(4)具有原材料和焊接材料存放需要的库房或者专用场地，具有有效的防护措施，

并且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的要求； 

(5)具有与许可产品相适应的耐压试验、气密性试验、爆破试验以及其他相关试验

的专用场地和必要的防护措施； 

(6)许可产品的检验与试验工作应当在同一生产场地内完成； 

(7)具有许可产品无损检测所需要的专用场地 (曝光室、暗室等)； 

(8)具有保管产品技术质量档案、法规标准等技术资料的专用场所。 

1.3 生产设备与工艺装备 

制造单位应当具有许可产品制造所需要的材料切割、成形、机加工、焊接、焊接

材料烘干和保温、起重、热处理、表面处理、填料充填及其固化和烘干、复合材

料缠绕以及固化、非金属内胆成形、低温绝热气瓶的抽真空等设备，以及必要的

工装和模具等。 



 

 

1.4 检测仪器与试验装置 

(1)制造单位应当具有许可产品制造过程的逐只检验项目和批量检验项目所需要

的检测仪器与试验装置，如检验平台、无损检测、化学分析、拉伸试验、冲击试

验、金相检验、非金属内胆材料性能测定、耐压试验 (外测法试验装置需配有经

校准合格的标准瓶)、气密性试验、爆破试验、压力循环试验等仪器及装置； 

(2)制造单位应当具有批量检验试样制备所需要的加工设备以及试样检验所需要

的仪器和设备。 

1.5 工作外委 

(1)瓶体的热成形加工、焊接、无损检测、热处理、填料制造、纤维缠绕等制造过

程，不允许外委； 

(2)纤维缠绕气瓶制造单位在已具备与本单位气瓶相适应的内胆制造能力的前提

下，可以将内胆外委给具有相应气瓶制造资质的单位。 

1.6 产品批量管理 

制造单位应当具有相应许可产品批量生产的条件，按照批量管理的要求进行产品

的制造、检验与试验，产品的质量记录、检验报告等应当按批存档，并且出具产

品批量质量证明文件。质量记录应当具有主体材料、焊接材料以及关键工序工艺

参数和操作人员的可追溯性。产品批量的定义见焊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执。 

1.7 产品安全性能的制造保证能力 

(1)制造单位应当具备独立完成气瓶制造和保证产品安全性能的能力，保证产品

安全性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 

(2)气瓶产品安全性能应当满足焊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执和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

其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使用焊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执协调标准以外的标准制



 

 

造气瓶的，制造单位应当提供采用的标准、设计文件以及气瓶的安全性能不低于

焊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执要求的符合性申明材料； 

(3)制造单位应当制定包括许可产品所有制造过程的工艺规程 (作业指导书)和检

验规程。 

1.8 试制造(注 4) 

(1)试制造样品的规格能够验证制造单位申请许可范围内所需要的制造能力和检

验能力； 

(2)试制造样品取得设计文件鉴定报告，并且满足焊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执的要

求； 

(3)试制造样品的设计参数和制造工艺覆盖许可申请范围，制造工艺应当包括成

形、焊接、无损检测、热处理、理化试验、耐压试验和气密性试验等过程； 

(4)每个申请许可子项目试制不少 2 个批量的试制造样品合格品 (试制造样品合

格品应当完成涂装前的所有工序以及检验与试验，检验结果合格 )，另外还至少

有 1 个批量的试制造样品在制品，在制品应当覆盖冷热成形、焊接、热处理、无

损检测、理化检验、耐压试验和气密性试验、纤维缠绕及固化、填料的充填、低

温绝热气瓶的抽真空、真空检漏等主要制造和检验工序 (注 5)； 

(5)试制气瓶合格产品每个批量的气瓶数量，除长管式大容积气瓶、低温绝热气瓶

产品不少于 10 只外，其他许可的产品应当不少于 50 只。 

注 4：试制造样品需要作为产品销售使用的，其试造制过程应当接受监督检验。 

注 5：如果 2 个批量的试制造样品合格品和 1 个批量的试制造样品在制品不能包

括的许可产品制造工艺，可以通过增加试制造样品来满足对所有制造工艺的覆盖

要求。 



 

 

1.9 制造质量追溯与公示 

制造单位应当建立本单位气瓶产品质量追溯信息网站，向社会公示出厂产品的制

造质量信息。 

2.专项条件 

2.1 无缝气瓶(B1) 

2.1.1 人员 

(1)无损检测人员的数量应当与生产能力相匹配，配备Ⅱ级无损检测人员，每班次

至少 1 人 ； 

(2)配备金属材料、热处理或者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至少 1 人。 

2.1.2 生产设备与工艺装备 

(1)容积小于或者等于 150L 的气瓶制造单位，应当具有与下料、冷热加工成形、

热处理(含固溶和时效处理)、无损检测、硬度检测、瓶口加工、耐压试验、气密

性试验、表面涂敷等过程的制造工艺和检验要求相适应的制造流水线； 

(2)容积大于 150L 的气瓶制造单位，应当具有相应设备及设施，其中包括旋压收

口、热处理、无损检测、瓶口加工等过程应当形成制造流水线； 

(3)具有自动补充加热以及底部增厚功能的数控旋压收口 (底)设备不少于 2 台，

能够满足气瓶底部和肩部几何形状和尺寸的加工要求； 

(4)冲拔气瓶制造单位，应当具有钢锭加热炉和瓶坯冲拔拉伸设备； 

(5)管制气瓶制造单位，应当具有底部缺陷铣削清除设备和底部气密性试验设备； 

(6)板冲气瓶制造单位，应当具有板冲拉伸、消除应力退火和表面润滑处理等设备； 

(7)钢质气瓶制造单位，应当具有温度自动控制和实时记录功能的连续热处理炉，

保温区内有效加热区的温度不超出设定温度 ±15℃；铝合金无缝气瓶制造单位，



 

 

应当具有温度自动控制和实时记录功能的固溶热处理炉和时效热处理炉，炉内有

效加热区的温度不超出设定温度 ±5℃；用于实际生产时的测温点应当不少于 3

个，并且能反映整个有效加热区(注 6)温度场的温度变化趋势；热处理炉的温度

测定应当按照 GB/T9452 焊热处理炉有效加热区测定方法执行行，并且定进进行

测定；小容积气瓶允许采用周进炉进行处理，但同批产品不应当跨炉热处理； 

(8)具有与许可产品制造相适应的瓶口内、外螺纹加工的数控加工设备。 

注 6：有效加热区是指工件在热处理保温进间所占用的工作空间。 

2.1.3 检测仪器与试验装置 

(1)应当具有与许可产品检测项目相适应的在线超声自动检测和在线磁粉检测仪

器；用于调质钢瓶的超声检测仪器，至少具备内表面纵向与横向、外表面纵向与

横向检测及壁厚测定功能，并且符合产品标准要求；瓶口螺纹需要进行表面无损

检测的，应当具有瓶口内表面磁粉检测仪器； 

(2)产品标准中有硬度测试要求的，制造单位 (长管式大容积气瓶除外 )应当具有

在线硬度自动检测仪器，并且具备硬度自动测定、数据采集和自动记录功能； 

(3)应当具有能够实时录入瓶号、自动记录试验日进、试验压力、保压时间、弹性

膨胀量、残余变形量等相关试验参数，能够输出水压试验报告且具有数据上传功

能的外测法水压试验装置；仅制造小容积气瓶或者正火处理钢瓶的，允许采用具

备上述功能的内测法水压试验装置； 

(4)产品批量检验项目中有压力循环试验要求的，制造单位应当具有压力循环试

验装置，其循环压力上限和试验装置的数量应当与产品制造范围以及批量制造能

力相匹配； 

(5)应当具有与许可产品制造能力相匹配的气密性试验装置和配套的压缩气体连



 

 

续供气装置，以及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 

(6)产品批量检验有爆破试验要求的，制造单位应当具有与产品爆破压力相适应，

并且能自动记录压力—进水量、压力—时间、进水量—时间曲线的水压爆破试验

装置。 

2.2 焊接气瓶(B2) 

2.2.1 人员 

(1)焊工在满足本文 1.1.4 条要求的基础上，其人数以及持证项目还应当与生产能

力及生产班次相匹配； 

(2)RTⅡ级无损检测人员数量，应当与生产能力以及生产班次相匹配，每班次至少

1 人。 

2.2.2 生产设备与工艺装备 

2.2.2.1 基本条件 

(1)制造单位应当具有与许可产品制造工艺和检验要求相适应的钢板下料、筒体

卷圆、封头成形、焊接、热处理、无损检测、耐压试验、气密性试验、表面处理、

喷涂等过程的生产线； 

(2)容积小于或者等于 150L 的气瓶制造单位，工序间的工件转运应当采用制造流

水线方式；容积大于 150L 的气瓶制造单位，应当具有专用的制造场地和产品生

产线，流程布局应当紧凑、顺畅； 

(3)制造单位应当具有满足温度和湿度控制要求的一、二级焊材库房，具有焊材烘

干、保温设备； 

(4)制造单位应当具有用于气瓶纵、环焊缝焊接的机械化焊接设备； 

(5)气瓶制造过程需要进行热处理的，应当具有温度自动控制和实时记录功能的



 

 

热处理炉，有效加热区的温度应当不超出设定温度±25℃，热处理炉不应当采用

感应加热方式(液化石油气钢瓶用热处理炉除外 )；采用火焰加热的，火焰不得直

击工件，用于实际生产时的测温点应当不少于 3 个，并且能够反映整个有效加热

区温度场的温度变化趋势；热处理炉的温度测定应当满足 GB/T 9452 的要求，并

且定进进行测定。 

2.2.2.2 液化石油气钢瓶专项条件 

液化石油气钢瓶制造单位除具备本文 2.2.2.1 条基本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以下条

件： 

(1)用于一条环焊缝的液化石油气钢瓶的制造设备，应当形成包含板卷起重、钢板

开平、套裁落料、封头成形、阀座焊接、底座焊接、环缝焊接、热处理、水压试

验、气密性试验、外部抛丸、表面喷涂等过程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 

(2)用于板卷起重的设备起重能力不小于 25t； 

(3)具有环焊缝焊接、阀座焊接、底座焊接、护罩焊接和信息化识读标识牌的机械

化焊接设备，其中环缝机械化焊接设备不少于 8 台；阀座焊接、底座焊接、护罩

焊接和信息化识读标识牌的机械化焊接设备至少各 2 台。 

2.2.2.3 非重复充装焊接钢瓶专项条件 

非重复充装焊接钢瓶制造单位，除具备本文 2.2.2.1 条基本条件外，还应当具备

以下条件： 

(1)具有包含板卷起重、钢板开平、套裁落料、封头成形、爆破片焊接、阀座焊接、

把手焊接、表面防锈处理、环缝焊接、气压气密试验、表面喷涂等过程的全过程

自动化生产流水线； 

(2)用于板卷起重的设备起重能力不小于 15t； 



 

 

(3)具有环焊缝焊接、爆破片焊接、阀座焊接、把手焊接的机械化焊接设备，其中

环缝焊接的机械化焊接设备不少于 8 台、阀座焊接机械化焊接设备不少于 4 台、

爆破片焊接及把手焊接的机械化焊接设备至少各 2 台； 

(4)具有能够对上、下封头在线进行表面防锈处理的自动化生产设备。 

2.2.3 检测仪器与试验装置 

(1)气瓶制造过程需要进行焊缝射线检测的，制造单位应当具有与生产能力相匹

配的 X 射线照相检测设备或者 X 射线数字成像检测装置；采用 X 射线数字成

像检测装置时，其系统分辨率不小于 2.6LP/mm(线对数)，像质计灵敏度、图像的

畸变率、图像放大倍数等应当符合 GB/T 17925 焊气瓶对接焊缝 X 射线数字成像

检测执的要求；液化石油气钢瓶制造单位，应当配有 X 射线数字成像检测装置； 

(2)气瓶水压试验装置的数量应当与气瓶的生产能力相匹配 (液化石油气钢瓶的

水压试验装置的总能力不小于 200 只/小时)；水压试验装置应当具有实时录入

瓶号(液化石油气钢瓶的水压试验装置应当具有自动化识读二维码、电子标签或

者其他信息化标识的性能)，自动记录试验日进、试验压力、保压时间等相关试验

参数，能够自动生成水压试验报告并且具有数据上传功能 (液化石油气钢瓶制造

单位在每个水压试验装置上一般需要配备具有全自动实时上传功能的远程视频

监检装置 )； 

(3)具有与许可产品制造能力相匹配的气密性试验装置和配套的压缩气体连续供

气装置，以及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 

(4)产品批量检验有爆破试验要求的，制造单位应当具有与产品爆破压力相适应，

并且能自动记录压力—进水量、压力—时间、进水量—时间曲线的水压爆破试验

装置； 



 

 

(5)制造单位应当具有用于钢材化学成分分析的直读光谱仪； 

(6)非重复充装焊接钢瓶制造单位，应当具有与许可产品制造能力相匹配的气压

气密性试验装置和配套的压缩气体连续供气装置，以及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 

2.3 纤维缠绕气瓶(B3) 

2.3.1 人员 

2.3.2 配备高分子、复合材料专业或者具有相关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至少 1 人。 

生产设备与工艺装置 

(1)制造单位应当具备所需要的内胆制造能力；采用金属内胆的制造单位，应当 

符合无缝气瓶的制造条件； 

(2)具有包括缠绕、固化、水压试验、气密性试验等过程的制造流水线； 

(3)具有满足纤维材料、树脂材料等存放要求的专用库房，库房和缠绕间应当具有

温度和湿度控制措施； 

(4)具有与许可产品制造相适应的自动控制纤维缠绕机和纤维张力控制装置； 

(5)具有能够进行温度自动控制的树脂固化炉，其有效加热区温度不超出设定温

度±10℃，用于实际生产时的测温点不少于 3 个，能够反映整个温度场的温度变

化趋势，并且定进进行测定； 

(6)非金属内胆缠绕气瓶制造单位，应当具有内胆瓶体整体成形、纤维缠绕、树脂

固化(或者预固化)等过程的全自动生产流水线，其中内胆瓶体与阀座的焊接以及

纤维缠绕过程应当在恒温、恒湿的环境条件下完成，这些过程的所有操作均应当

由智能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协同完成，不允许设置人工操作工位。 

2.3.3 检测仪器与试验装置 

(1)具有能够实时录入瓶号，自动记录试验日进、试验压力、保压时间、弹性膨胀



 

 

量、残余变形量等相关试验参数，能输出水压试验报告并且具备数据上传功能的

外测法水压试验装置(非金属内胆缠绕气瓶，应当具有内测法水压试验装置或气

压试验装置)，水压试验装置数量应当与生产能力相适应； 

(2)具有与许可产品制造能力相匹配的气密性试验装置和配套的压缩气体连续供

气装置，以及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 

(3)具有压力循环试验装置，循环压力上限和试验装置数量应当与许可产品制造

范围以及批量生产能力相匹配，试验装置的数量不少于 2 台； 

(4)具有与产品爆破压力相适应，并且能自动记录压力—进水量、压力—时间、进

水量—时间曲线的水压爆破试验装置； 

(5)非金属内胆缠绕气瓶制造单位，应当具有非金属内胆成形设备、非金属材料理

化性能检验装置，同时应当具有非金属内胆壁厚、外观和尺寸等项目的检测仪器。 

2.4 低温绝热气瓶(B4) 

2.4.1 人员 

(1)焊工在满足本文 1.1.4 条要求的基础上，其人数及持证项目还应当与制造能力

以及生产班次相匹配； 

(2)无损检测人员的数量，应当与生产能力相匹配，每班次配备Ⅱ级无损检测人员

不少于 2 人； 

(3)配备低温工程相关专业或者具有相关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至少 1 人。 

2.4.2 生产设备与工艺装备 

(1)具有包含下料、内外胆成形、焊接、无损检测、压力试验、零部件清洗干燥、

绝热材料包扎、抽真空等过程的制造流水线； 

(2)具有不锈钢材料存放的专用场地和焊材库； 



 

 

(3)具有相对封闭的绝热材料包扎以及内外胆套装专用操作间，操作间应当具有

温度和湿度监视控制装置； 

(4)低温绝热气瓶制造以及零部件输送过程中，应当具有避免与碳素钢接触污染

的防护措施； 

(5)具有剪板下料以及卷圆设备，气瓶内、外胆制造应当能够同时进行；瓶体纵向

和环向等焊缝应当采用机械化焊接，并且配有纵缝和环缝焊接设备至少各 2 台； 

(6)具有零部件脱脂清洗、干燥设备和分子筛脱水活化装置； 

(7)具有自动控制的绝热材料包扎设备； 

(8)具有对夹层绝热材料进行加热和温度控制功能的抽真空装置。 

2.4.3 检测仪器与试验装置 

(1)具有内胆纵向和环向焊缝无损检测用 X 射线数字成像装置，分辨率应当不小

于 2.6LP/mm(线对数)，像质计灵敏度、图像畸变率、图像放大倍数等应当满足

GB/T17925 的要求； 

(2)具有氦质谱真空检漏装置不少于 2 台； 

(3)具有与许可产品制造能力相适应的压力试验和气密性试验装置、与气压气密

试验能力相适应的压缩气体连续供气装置，以及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采用水压

试验的，还应当具有专用内胆烘干设备； 

(4)具有满足内胆冲击试验要求的低温冲击试验装置； 

(5)具有测定蒸发率所需要的静态蒸发率测定装置，包括提供低温液体的低温储

罐以及计量液体蒸发量的仪器。 

2.5 内装填料气瓶(B5) 

2.5.1 人员 



 

 

(1)溶解乙炔气瓶制造单位应当配备硅酸盐、化学化工相关专业或者具有相关工

作经验的技术人员不少于 2 人； 

(2)吸附气体气瓶制造单位应当配备化学化工相关专业或者具有相关工作经验的

技术人员不少于 2 人。 

2.5.2 生产设备与工艺装备 

(1)具有包含钢瓶和内部填料灌装、固化、烘干等过程的制造生产线； 

(2)具有填料专用存放库房，库房内应当具备防潮、除湿能力； 

(3)瓶壳采用无缝钢瓶的制造单位，应当满足无缝气瓶制造条件的规定；瓶壳采用

焊接钢瓶的制造单位，应当满足焊接气瓶制造条件的规定； 

(4)溶解乙炔气瓶制造单位，应当具有填料料浆搅拌釜、料浆充灌装置、填料固化

反应釜或者专用固化加热装置、填料烘干箱等设备，专用固化加热装置以及填料

烘干箱均应当具备温度自动控制及记录功能，装设多点温度记录仪，记录仪测温

点布置应当能够覆盖固化加热装置或者烘干箱有效加热区，有效加热区应当按照

相关的标准进行测定，其温度不超出设定温度的±10℃； 

(5)吸附气体气瓶制造单位，应当具有吸附材料填充设备。 

2.5.3 检测仪器与试验装置 

(1)溶解乙炔气瓶制造单位，应当具有填料技术指标检测所需要的检验与试验 

装置； 

(2)吸附气体气瓶制造单位，应当具有吸附材料填充相关的检验与试验装置。 

3.换证业绩 

制造单位在许可周进内，所有许可子项目产品均有相应生产业绩，并且按照安全

技术规范要求进行型式试验、制造监督检验，否则按照首次申请取证或者增项处



 

 

理。 

申请"自我声明承诺换证"的，应当满足以下业绩要求： 

(1)在许可周进内，所有许可子项目产品均有相应生产业绩。每个许可子项目产品

每年的产量不少于 10 批，并且生产中断不超过 6 个月； 

(2)企业制造的所有产品均按照规定取得了型式试验证书和报告，以及设计文件

鉴定报告，每批产品均监督检验合格。 

 

 


